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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 
 

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邓子滨  
 

  2011年 8月 26日，若非监控录像证实司机清白，江苏南通险些又发生一起“彭宇案”。一天
后，湖北武汉的电动车主做好事扶起自己摔倒的老太，也险被诬为肇事者。 
  从南京的彭宇案到天津的许云鹤案，司法判决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似乎正越来越明显。我们

都相信法官没有受到邪门歪道的影响，但其一审判决却都令公众失望以至愤怒。尽管我们收获了

某种欣慰——舆情反映人心，这失望与愤怒至少证明，人心多向善——但是，求仁不得，难免令

人沮丧！法官为何不能作出一个励善黜恶的完美判决？ 
  这或许高估了法律。一般来说，法律无法同时直接完成“惩恶扬善”的双重使命，只能通过

惩恶来间接扬善，同时尽量确保善行不带来恶果。 
  不妨把以上各个案例推到极致：在仅有互不相识的两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人需要帮助，另一

人应如何为善？严格说来，法律不关心某人是否为善，因为法律没办法奖赏为善者，更不能惩罚

不为善者；法律只关心某人不得为恶，良好的法律不同于口号宣示，它一定写有罚则，意在给恶

行带来惩罚。 
  在只有两人的空间里，美德原不在场，它借由其中一人的善举而驾临。问题在于，此时为善

者实际是把自己的声誉和利益交付给了另一人。 
  另一人会以怨报德吗？有这种情况，譬如文章开头的最新案例。又如，《农夫与蛇》的古老

寓言，也早就教了这一课。这寓言让人不爽，但人性有晦暗的一面，却是不争的事实。以怨报德

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取决于运气、风气、他人获知真相的难度，或者说讹诈被识破的风险有多大，

以及法院既往判例的导向。 
  这里只揪住法律来说。我不相信法官会没来由地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之所以作出某种判断，

一定是基于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一，通过亲历听审获得了导致判决的内心确信。这种确信可靠吗？

不一定可靠，我们可以质疑它。但在质疑时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结论并非亲历得来，可能更不

可靠，或者说我们对真相的内心确信，基础并不如法官的牢固。 
  第二，法官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损害最小化原理”。在对立证据难分伯仲时，法官会做一

个不得已的选择：若不能保证善最大，一定要确保恶最小。 
  举几个例子。多人施暴，被害人却只有一处致命伤又不能确知何人所为，此时不可判处多人

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员工声称公司未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公司方面称几个员工串谋偷走了公司

留存的合同，这时法官宁愿犯一个较小的错误，让公司赔钱了事，否则几个员工有坐牢的危险。

同理，彭宇案件的法官不愿做相反的判决，正是力图避免另一种错误。 
  进而，只要想想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证据一对一时不能推定主

动上前、假作搭车的就一定是好人，遇到一个“钓鱼”的主，好心搭载他人就成了“非法营运”，

百口莫辩直至断指明誓。所以，不要轻易“出手”，也不要轻易接受别人“出手”，相信一个人“出

手做事是事出有因”，可能真的符合“损害最小原理”。 
  可不能回避的是，类似彭宇案一审的判决，岂不是鼓励了恶，这难道是法律要做的吗？良法

肯定不会鼓励恶，它只是旨在遏制恶，而究竟怎样遏制，除了法官的行为，还有赖当事人的行为。 
  法律及判决是公民行为规范的指引，类似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带来的指引，更容易在好人身上

起作用。这需要我们认同并践行一套行为规范，这套行为规范不鼓励“出手”，不鼓励“触碰”，

而提倡保护现场，报案呼救——当然，前提是你不是肇事在先，法律为肇事者规定了另一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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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由此，即使不能根除讹诈，我们至少可以让好人尽量不被讹诈。 
  不出手、不触碰并非完全为了“避嫌”，也有其他正当理由：有些病人晕倒后不宜被扶起，

甚至不宜被移动，否则有生命危险，须待医护人员到场；有些人以施救为掩护，趁乱盗窃昏迷者

财物，弄得大家都脱不了干系，好事变成坏事；更重要的，有利于确定现场责任，不给居心叵测

者败坏社会风气的机会。 
  这样的行为规范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大善”虽不至，但“大恶”可杜绝，从而重建社会诚

信。国无信不立，法无信不行，民无信无以自存。两人在场，信从何来？不可能来自对善的信仰，

只能来自一套长期有效的法律行为规范。 


